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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運輸業轉型培訓補助 Q&A 

目錄 

壹、補助目的及事項 ............................... 1 
Q1：補助辦理培訓課程目的為何？.................................. 1 

Q2：汽車運輸業轉型培訓補助對象為何？............................ 1 

Q3：汽車運輸業公(工、協)會辦理何類課程可申請補助？.............. 1 

貳、補助標準 ..................................... 2 
Q4：辦理培訓課程之補助標準為何？................................ 2 

Q5：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核給標準為何？............................ 2 

Q6：核給轉型培訓費之人員資格為何？.............................. 2 

Q7：個人參加公會培訓費用與地方社會局救助補助只能擇一申請嗎？員工

是否可參加勞動部的補助計畫？.................................... 2 

Q8：台灣遊覽車目前都是隨團人員，隨團人員無任何證照執照，他們無法

補助？.......................................................... 3 

參、申請補助 ..................................... 4 
Q9：訓練課程補助應如何申請？流程為何？.......................... 4 

Q10：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如何申請預先撥付經費？............. 4 

Q11：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後如何申請核銷？................... 4 

Q12：申請補助期間為何？......................................... 5 

Q13：若是辦理不重複之課程，是否就都可以申請呢？................. 5 

肆、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 6 
Q14：申請補助所提之培訓課程計畫應包含哪些內容？................. 6 

Q15：申請預先撥付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6 

Q16：申請核銷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6 

Q17：申請核銷時，應檢附文件是否包含勞工工資清冊？駕駛人倘無加保勞

保，應如何備具相關文件辦理核銷？................................ 7 

伍、培訓課程計畫內容 ............................. 8 
Q18：講師資格有無限定？......................................... 8 

Q19：是否可以跨產業共同辦理？................................... 8 

Q20：上課地點是否可以跨縣市辦理？............................... 8 

Q21：是否可以辦理線上遠距課程以避免公共集會造成肺炎疫情群聚感染？

................................................................ 9 



ii 

 

Q22：測驗方式是否限定任何形式？................................. 9 

Q23：補助經費應匡列項目是否僅限講師鐘點費等四項？應如何認定經費編

列是否合理？................................................... 10 

Q24：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是否應編列於補助範圍內？................ 10 

Q25：是否有限定開班人數上限及下限？............................ 10 

陸、參訓人員報名培訓課程 ........................ 11 
Q26：哪裡可以查詢可報名的培訓課程？............................ 11 

Q27：受僱於汽車運輸業者之從業人員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11 

Q28：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11 

Q29：相關人員報名課程有無地區限制？............................ 11 

Q30：每人申請參加培訓是否有次數限制？可以跨月培訓嗎？.......... 11 

Q31：駕駛人可否參加觀光業公會辦理之課程？...................... 12 

Q32：倘有從業人員或駕駛人重複報名，應如何處理？................ 12 

Q33：小客車租賃業駕駛是否亦由雇主統一報名？是否只要持有職業駕照即

可報名？....................................................... 12 

Q34：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是否須按規定由雇主統一報名？............ 13 

柒、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 .......................... 14 
Q35：參訓人員如果是由雇主統一報名，其轉型培訓費發放方式為何？.. 14 

Q36：參訓人員如果是自行報名，轉型培訓費發放方式為何？.......... 14 

Q37：倘有參訓人員請假，其轉型培訓費應如何撥付？................ 14 

Q38：人員轉型培訓費有設定補助時數上限，是否有下限？............ 14 

Q39：計程車司機因經濟因素無加保勞保，如何申請？................ 15 

捌、課程規劃內容指引 ............................ 16 
Q40：培訓課程內容之規劃是否有相關指引參考？.................... 16 

玖、其他 ........................................ 19 
Q41：補助相關事宜洽詢專線？.................................... 19 

 

 



1 

 

壹、補助目的及事項 

Q1：補助辦理培訓課程目的為何？ 

A： 

因應重大疫情對觀光相關產業營運之影響，交通部為協

助觀光相關產業之營運穩定，維持從事相關產業人員穩

定任職，並促進觀光相關產業之轉型升級，協助並補助其

相關人員之短期專案輔導培訓與產業升級與轉型之準備。 

Q2：汽車運輸業轉型培訓補助對象為何？ 

A： 

一、 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或相關工、協會：包含地區

公會、品質保障協會、駕駛員職業工會等。 

二、 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或相關協會：包含地區公

會、品質保障協會等。 

三、 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及相關工、協會：包含地區

公會、駕駛員職業工會、派遣產業發展協會等。 

四、 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或相關工、協會等：包含

全國性及地區公會、駕駛員工會等。 

Q3：汽車運輸業公(工、協)會辦理何類課程可申請補助？ 

A： 

汽車運輸業公(工、協)會因應重大疫情事由辦理下列免

費培訓課程可申請補助： 

一、 職能教育訓練 

二、 產業升級與服務轉型之準備 

三、 安全提升及旅客權益保障 

四、 數位及精準行銷 

五、 辦理跨區域交流或標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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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標準 

Q4：辦理培訓課程之補助標準為何？ 

A： 

公(工、協)會規劃培訓課程，補助金額每次最高 300萬

元。 

Q5：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核給標準為何？ 

A： 

依實際受訓時數每人每小時核給 158 元，補助時數每人

以 120小時為限，每人轉型培訓費最高 18,960元。 

Q6：核給轉型培訓費之人員資格為何？ 

A： 

參加培訓課程人員完成課程及測驗合格，且符合下列身

分者，依實際參訓時數核給轉型培訓費： 

一、 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及計

程車客運業雇用之從業人員及所屬駕駛人。 

二、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及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 

Q7：個人參加公會培訓費用與地方社會局救助補助只能擇

一申請嗎？員工是否可參加勞動部的補助計畫？ 

A： 

參與培訓之補助費用與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性質相同者，

擇一請領。 

  



3 

 

Q8：台灣遊覽車目前都是隨團人員，隨團人員無任何證照執

照，他們無法補助？ 

A： 

隨團人員如屬旅行社者，應依觀光局所訂之執行計畫向

相關旅行公、工、協會報名；如屬遊覽車客運業所僱用之

從業人員，則依公路總局之規定報名參訓，符合資格之參

加培訓課程人員，均依實際參訓時數核給每人每小時 158

元之轉型培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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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補助 

Q9：訓練課程補助應如何申請？流程為何？ 

A： 

一、公(工、協)會應於辦理培訓課程 14日前，檢具申請

書及辦理培訓課程計畫向所在地之監理機關提出申

請。 

二、監理機關受理申請後，採隨到隨審方式，於預算範圍

內核予補助經費，簽報首長核定後函知申請補助之

公(工、協)會。 

Q10：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如何申請預先撥付經費？ 

A： 

公(工、協)會得於監理機關核定補助經費後，檢附預先撥

付申請書、切結書及領據等相關文件，向該監理機關提出

申請預先撥付計畫經費，其預先撥付比例說明如下： 

一、辦理培訓課程之訓練對象為有雇主者，預先撥付比

例以 50%為上限。 

二、辦理培訓課程之訓練對象為無雇主者，預先撥付比

例以 70%為上限。 

Q11：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後如何申請核銷？ 

A： 

一、公(工、協)會應於辦理培訓課程完成後一個月內備

具相關文件向所在地之監理機關申請核銷。 

二、如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機關補助比例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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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申請補助期間為何？ 

A： 

自 109年 2月 21日起算 6個月，並依公(工、協)會申請

先後順序核定，至預算用罄為止，必要時得另行公告延長

申請期間。 

Q13：若是辦理不重複之課程，是否就都可以申請呢？ 

A： 

每次申請之經費不限辦理場次，至培訓課程由補助對象

（公、工、協會）依其業別、參訓對象之職能需求類型規

劃個別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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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Q14：申請補助所提之培訓課程計畫應包含哪些內容？ 

A： 

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計畫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或目標。 

三、辦理時間及地點。 

四、主辦單位；有協辦單位時，應一併列明。 

五、辦理補助事項之對象。 

六、補助事項之詳細內容。 

七、人員編組及分工。 

八、經費來源、經費支用項目及其金額概估。 

九、轉型培訓費之發放方式。 

十、預期成果及計畫績效衡量指標。 

十一、防疫應變計畫。 

Q15：申請預先撥付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A： 

公(工、協)會申請預先撥付計畫經費應檢附預先撥付申

請書、預先撥付切結書及預先撥付領據。 

Q16：申請核銷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A： 

一、領據。 

二、支出原始憑證、計畫總經費分攤表及總經費收支明

細表。 

三、從業人員之員工清冊、其他參訓人員之轉型培訓費

請領切結書及支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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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訓人員已投保之相關社會保險證明文件。 

五、保險證明影本(室內培訓須附投保該場地公共意外

責任險保單影本、室外培訓須附投保旅遊平安險保

單影本)。 

六、計畫績效成果。 

Q17：申請核銷時，應檢附文件是否包含勞工工資清冊？駕

駛人倘無加保勞保，應如何備具相關文件辦理核銷？ 

A： 

一、 申請經費核銷時，應檢附之相關文件列載於實施要

點第 12點第 3項，未包含勞工工資清冊。 

二、 至保險相關文件，為鼓勵相關人員透過相關社會保

險保障其工作安全及分散風險，適用社會保險如：

勞保、職災保險、農保、漁保、全民健保等，實施要

點第 12點第 3項第 4目訂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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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培訓課程計畫內容 

Q18：講師資格有無限定？ 

A： 

補助對象(公、工、協會)辦理培訓課程，應檢具申請書及

辦理補助事項之計畫，向監理機關提出申請。計畫應載明

補助事項之詳細內容，包含講師資訊等，並由監理機關針

對內容進行審查，以確保講師資格及經費編列合理性。 

Q19：是否可以跨產業共同辦理？ 

A： 

申請補助單位辦理培訓課程之方式並無限制，得依其需

求採獨立辦理或與其他單位合作等方式，惟申請單位所

提計畫應敘明協辦單位，課程內容規劃應符合申請單位

相關會員之需求。 

Q20：上課地點是否可以跨縣市辦理？  

A： 

上課地點由各辦訓單位依實際需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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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是否可以辦理線上遠距課程以避免公共集會造成肺炎

疫情群聚感染？ 

A： 

一、 考量辦理遠距課程無法驗證是否實際參訓、亦難評

估成效，辦理訓練應以實體課程為原則。惟為配合

防疫，亦開放辦訓單位於可確保學員確實受訓，以

及檢具相關證明提供查核之情形下，於相鄰教室同

步視訊方式授課（例如：同一課程於同一地點分 A、

B、C教室上課，講師於 A實體授課；B、C教室採視

訊同步），申請補助之單位並應提供簽到表、上課照

片或錄影片段等證明資料供本局查核。 

二、 因應目前疫情，各辦訓單位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集會相關指引規劃辦理培訓課程，並訂定防疫

應變計畫，例如：課程全程要求配戴口罩、梅花座安

排座位及採小班制等，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Q22：測驗方式是否限定任何形式？ 

A： 

測驗方式不限定形式，惟相關考評辦法應詳細載明於辦

理補助事項之計畫，並依該計畫執行。 

  



10 

 

Q23：補助經費應匡列項目是否僅限講師鐘點費等四項？應

如何認定經費編列是否合理？ 

A： 

一、 依據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每次補助金額最高新臺

幣 300萬元，包含人員轉型培訓費及相關行政費用。

惟經費倘涉講師鐘點費、租用遊覽車、教材及文具

用品費、成果展示活動費等，應依規定基準編列。 

二、 至其餘項目費用，包含場地費用、餐食費用、租用車

輛（非遊覽車）費用等，原則尊重各提案單位需要，

依實際需求編列於補助範圍中，惟編列內容仍應於

合理範圍內。 

Q24：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是否應編列於補助範圍內？ 

A： 

依據實施要點第 6點規定，其涉及講師鐘點費、租用遊覽

車、教材及文具用品費、成果展示活動費等，應依規定基

準編列相關經費。其餘項目費用，包含參訓人員轉型培訓

費，則應依實際需要編列於補助範圍中，惟預算編列應於

合理範圍內。 

Q25：是否有限定開班人數上限及下限？ 

A： 

各補助對象（公、工、協會）依其辦理能量規劃培訓課程。

惟因應目前疫情，各辦訓單位應採小班制教學，以符 CDC

公告之「公眾集會因應指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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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訓人員報名培訓課程 

Q26：哪裡可以查詢可報名的培訓課程？ 

A： 

培訓課程由相關產業公、工、協會辦理，汽車運輸業者得

逕向相關單位洽詢，本局每週亦將於本局官網「傳染性肺

炎防疫專區」公布核定辦理之培訓課程。 

Q27：受僱於汽車運輸業者之從業人員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A： 

受僱於汽車運輸業者之從業人員，由其雇主統一報名參

加培訓課程。 

Q28：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A： 

從事汽車運輸產業如屬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如個

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等)如欲報名培訓課程，可逕自向

辦理課程之公(工、協)會報名。 

Q29：相關人員報名課程有無地區限制？ 

A： 

汽車運輸業從業人員參加培訓課程並無區域限制，參訓

人員可依其培訓需求就近或跨區報名參加公(工、協)會

辦理之培訓課程。 

Q30：每人申請參加培訓是否有次數限制？可以跨月培訓

嗎？ 

A： 

參與培訓課程不限次數，惟轉型培訓費補助時數最高為

1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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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駕駛人可否參加觀光業公會辦理之課程？ 

A： 

汽車運輸業者為其從業人員及駕駛人報名培訓課程時，

應確認辦訓單位提報培訓計畫之受訓對象是否有涵蓋該

等人員，以確保培訓內容符合實際需要。 

Q32：倘有從業人員或駕駛人重複報名，應如何處理？ 

A： 

從業人員或駕駛可依其參訓需求報名參加課程，其受訓

時數並無限制，惟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之核給標準，每人

補助時數以 120小時為限。 

Q33：小客車租賃業駕駛是否亦由雇主統一報名？是否只要

持有職業駕照即可報名？ 

A： 

1. 依據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小客車租賃業所雇用之從

業人員及所屬駕駛人可參與培訓並核給轉型培訓費。

惟因小客車租賃業係採從業管理，駕駛參訓應由其雇

主（即小客車租賃業）報名並領取轉型培訓費。 

2. 本實施要點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對觀光相

關汽車運輸業營運之影響，為協助觀光產業營運穩定，

維持從事相關產業人員穩定任職，爰訂定之。目的係為

協助既有從業駕駛轉型，倘有申請補助文件有隱匿不

實或造假情事等，執行機關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

案件或受補助對象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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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是否須按規定由雇主統一報名？ 

A： 

本實施要點係依據法規訂定，依法自備車輛參與經營仍

屬計程車客運業所雇用，應由業者協助統一報名。個人經

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方得逕向補助單位（各公、工、協會）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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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 

Q35：參訓人員如果是由雇主統一報名，其轉型培訓費發放

方式為何？ 

A： 

參訓人員若為雇主統一報名參訓，由其雇主領取轉型培

訓費，其轉型培訓費之發放方式由辦理課程之公(工、協)

會撥入雇主帳戶；但經業者於所報參訓名冊註記為自備

車輛參與經營，且於受訓簽到時確認屬實者，得比照無雇

主者之發放方式。 

Q36：參訓人員如果是自行報名，轉型培訓費發放方式為

何？ 

A： 

參訓人員若是自行報名參訓，由辦理課程之公(工、協)會

撥入參訓人員帳戶或現場發放，非以現場發放者，最遲應

於一週內完成。 

Q37：倘有參訓人員請假，其轉型培訓費應如何撥付？ 

A： 

按實施要點第 11點規定，參加培訓課程之參訓人員，於

完成課程及測驗合格後，補助對象應核實依參訓合格人

員之受訓時數發放轉型培訓費。 

Q38：人員轉型培訓費有設定補助時數上限，是否有下限？ 

A： 

依據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補助時數上限為 120 小時。

補助對象並應依實施要點第 11點規定，核實依參訓合格

人員之受訓時數發放轉型培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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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9：計程車司機因經濟因素無加保勞保，如何申請？ 

A： 

計程車客運業雇用之從業人員及所屬駕駛人、計程車運

輸合作社社員及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於完成課程

及測驗合格後，補助對象（公、工、協會）應核實依參訓

合格人員之受訓時數發放轉型培訓費；辦理經費核銷時，

補助對象（公、工、協會）應備具相關文件申請核銷，其

應具備相關文件包含參訓人員已投保之社會保險，如：勞

保、職災保險、農保、漁保、全民健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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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程規劃內容指引 

Q40：培訓課程內容之規劃是否有相關指引參考？ 

A： 

補助對象辦理之培訓課程，其規劃之課程內容應依不同

目標參訓對象之類型而有差異，依據不同業別、不同參訓

對象之職能需求，建議規劃課程內容如下，補助對象得依

建議課程規劃培訓計畫，或另行安排相關課程以達培訓

目的。 

一、 遊覽車客運業之經理人 

類別 課程內容 

職能教育培訓 
經營管理與核心職能實務(增進企業效率、

建立制度管理、創新營運、品牌化經營) 

產業升級與服務

轉型之準備 

1. 觀光產業未來政策發展(觀光局及各地方

政府規劃之觀光政策、配合觀光升級與轉

型前瞻計畫業者前置作業內容) 

2. 數位管理(國外智慧車隊管理案例、其他

產業運用案例) 

安全提升及旅客

權益保障 
遊覽車動態動態資訊平台管理與應用 

數位及精準行銷 
1. 異業合作、主動行銷、開創新客群 

2. 車輛美學設計 

辦理區域交流或

標竿學習 
優良企業標竿學習 

二、 遊覽車客運業之從業人員 

類別 課程內容 

職能教育培訓 

1. 基本外語會話 

2. 勞動觀念提升(勞動工時規定、勞工安全

衛生及身心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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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內容 

產業升級與服務

轉型之準備 

數位應用實務(車隊智慧管理實務、其他產

業運用實務作業) 

安全提升及旅客

權益保障 

1. 遊覽車動態資訊平台應用實務 

2. 運行安全管理(駕駛勤務規劃及調度、車

輛保修管控、行程合理性檢視) 

3. 旅客權益(旅客保險理賠、緊急救護程序、

傳染病防治重點) 

三、 遊覽車客運業之駕駛人 

類別 課程內容 

職能教育培訓 

1. 基本外語會話 

2. 優質服務禮儀與顧客關係 

3. 安全駕駛(自我適性駕駛管理、道路環境

安全、依法規正確使用公路) 

產業升級與服務

轉型之準備 

1. 車輛先進輔助設備 

2. 大客車未來展望(新型式車輛導入介紹、

新型式大客車操作差異、對駕駛人的助

益) 

安全提升及旅客

權益保障 

1. 防疫重點措施(車室清潔消毒、密閉空間

應注意防疫重點、行程中發燒旅客處置重

點) 

2. 肇事預防與事故處理 

3. 健康管理、壓力或情緒調適 

4. 行車視野輔助應用、煞車(電磁或液壓減

速)系統操作要領、長陡坡行車注意事項 

四、 計程車客運業與小客車租賃業之從業人員 

類別 課程內容 

職能教育培訓 

1. 基本外語會話 

2. 優質服務禮儀與顧客關係 

3. 營運安全管理(營運風險、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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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內容 

產業升級與服務

轉型之準備 

1. 觀光產業未來政策發展(觀光局及各地方

政府規劃之觀光政策、觀光升級與轉型前

瞻計畫內容) 

2. 數位派遣與資訊平台服務 

安全提升及旅客

權益保障 

1. 旅客保險理賠 

2. 緊急救護程序 

數位及精準行銷 

瞭解觀光主管機關政策發展，透過市場分

析、提供差異化行銷或異業結盟(高端客群

用車、機+酒+租車(包車)自由行) 

五、 計程車客運業與小客車租賃業之駕駛人 

類別 課程內容 

職能教育培訓 
1. 基本外語會話 

2. 優質服務禮儀與顧客關係 

產業升級與服務

轉型之準備 

1. 數位服務(電子支付、資訊平台應用) 

2. 配合觀光產業未來政策發展升級車輛與

設備 

3. 新型式車輛介紹與展望(綠能車-友善環

境) 

安全提升及旅客

權益保障 

1. 防疫重點措施(車輛清潔消毒、接觸不特

定對象注意重點、自我防護等) 

2. 肇事預防與事故處理 

3. 健康管理、壓力或情緒調適 

4. 交通安全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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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 

Q41：補助相關事宜洽詢專線？ 

A： 

公路總局用路人服務專線：0800-231-035 

臺北市區監理所：02-27630155 

臺北區監理所：02-26884366 

新竹區監理所：03-5892051 

臺中區監理所：04-26912011 

嘉義區監理所：05-3623939 

高雄市區監理所：07-3613161 

高雄區監理所：07-7711101 


